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平甸乡人民政府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2025年平甸乡桃孔村野牛冲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激励）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管理的通知》（云财规〔2023〕14号）文件要求，根据《新平县财政局关于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和资金的批复》（新财复〔2024〕8号）文件，上级批复2025年平甸乡桃孔村野牛冲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激励）资金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平甸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依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管理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平甸乡桃孔村委会野牛冲小组的实际情况，申报并实施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项目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计划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村庄道路硬化1810米，配套建设排水沟750米；
2、沿村内道路建设7米高太阳能灯10盏；
3、建设活动场所500平方米，文体设施5套；
4、法治、德治宣传阵地场地硬化200平方米。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新平县财政局关于2025年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和资金的批复》（新财复〔2024〕8号）文件，上级批复2025年平甸乡桃孔村野牛冲自然村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激励）资金106.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50万元，省级财政奖补资金50万元，村级集体投入6.9万元。项目资金总概算106.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2024年11月-2025年6月，共7个月
项目资金支付计划：2026年6月完成资金支付的50%；2026年10月完成资金支付的10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将改善村庄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现状，村庄道路建设为村民出行提供了有利条件，提高村庄村民出行道路100%畅通，排水设施建设解决了雨天积水问题，减少泥泞和雨水横流的现象，提高了雨季雨水100%流通，太阳能路灯建设提高了村民夜间出行照明率95%，促进了美丽乡村的建设，拉进城乡差距，减少社会矛盾。项目建成后，野牛冲小组的基础设施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村民出行将更加方便，生活质量将得到提升，有效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助力村域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桃孔村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试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平甸乡敬老院建设资金。
二、立项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3815”战略发展目标，统筹财政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做好重点支出分类保障，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全力服务保障全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局。
三、项目实施单位
平甸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编制部门2026—2028年中期财政规划和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新财通〔2025〕15号）文件，预算平甸乡敬老院建设垫付资金3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平甸乡敬老院场地硬化200平方米，建设凉亭一座；
2.该工程项目属于历史遗留项目，资金下达后用于填补垫付资金，计划2026年12月前完成资金账务处理；
3.该项目属于临时性项目，其作用、产生效果和正向影响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本项目政策不存在缺口支出，长期执行未对财政保障形成倒逼机制，未超出财政可承受能力。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编制部门2026—2028年中期财政规划和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新财通〔2025〕15号）文件，预算平甸乡敬老院建设垫付资金3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2026年1月。
项目资金支付计划：2026年1月完成资金支付的10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保障基层组织建设、乡村振兴，保障全乡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各级机构正常运行，保障各级工作人员在岗、到位，促进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推进全乡各项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时，将对全县安排我乡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具有动力性和能源性的作用。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三）
一、项目名称
平甸乡2025年第一批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宁河村阿梯左小组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快新农村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加大了公益福利事业建设力度。由于缺少项目建设资金，阿梯左小组生产生活条件不能有力改善，村内部分道路未硬化，群众休闲活动设施不完善，群众无法开展文化活动，现状已难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了完善小组群众休闲活动的基础设施，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建设阿梯左小组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势在必行。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召开村委会“两委”领导班子会议、居民户代表会议，征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决定在平甸乡宁河村阿梯左小组实施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平甸乡人民政府、党委决定将平甸乡宁河村阿梯左小组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作为2025年度彩票专项公益金申报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平甸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阿梯左小组隶属于平甸乡宁河村民委员会，国土面积10.46平方公里，共有耕地1241亩，农户97户，户籍人口369人，设有党支部1个，党员20名。阿梯左小组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强化组织建设与思想教育。支部联动群众推动种烤烟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烟后豌豆、青菜等蔬菜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着力推动社会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切实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阿梯左小组农业纯收入457万元，其他收入208万元，人均收入1.802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1）群众活动室场地建设：包括群众活动室场地硬化205平方米、场地挡土墙建设230立方米、土方弃置80立方米；
（2）休息亭建设70平方米；
（3）群众活动室屋顶修缮270平方米；
（4）休息亭彩绘126平方米；
（5）广播设备购置1套；
（6）购置图书1200册；
（7）购置书柜5个；
（8）购置书架4个。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的通知》（玉财综〔2025〕24号）文件，下达平甸乡2025年第一批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宁河村阿梯左小组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资金25万元。
平甸乡2025年第一批市级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宁河村阿梯左小组群众活动场所改造项目资金项目总概算35万元，其中上级下达25万元，整合其它资金1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2025年10月—2025年12月。
项目资金支付计划：2026年12月完成下达资金支付10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建成后，将为村民提供一个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精神家园”，将使阿梯左小组97户369人受益。村民不再因天气恶劣或场地简陋而无法开展文化活动，日常的休闲娱乐、节庆聚会有了固定场所。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将直接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项目能有效拉近党群、干群关系，使村民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从而增强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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